
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

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

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离职或者退（离）休后利用原职权或

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

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

定关系人收受对方财物，情节较重的，给

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

党籍处分。

【解读】

我们党始终强调，要把从严管理干部

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此次

修订《条例》，围绕进一步强化对党员、干

部的全周期管理，从离岗离职的党员、干

部本人违规从业，以及利用原职务影响力

为他人违规谋利两个方面作出规定。

一是在第一百零五条第一款充实完

善对离岗后本人违规从业行为的处分规

定。此次修订《条例》，扩大了本条中离

岗离职违规从业行为适用主体的范围，

由原来的“党员领导干部”扩展到全体党

员干部，体现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

数相统一。相应地，扩大了离岗后禁止

违规从业的范围，在“原任职务管辖业

务”的基础上，新增了“与原工作业务直

接相关”作为禁业范围，与《公务员法》等

相关规定协调起来，使法规制度更为严

密。同时，省级以上有关单位应结合实

际建立辞去公职后从业行为限制清单。

实践中，认定“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

的具体范围，要结合各有关单位制定的

限制清单来把握。

二是新增第一百零六条，对党员离

岗后违规为他人谋利行为作出处分规

定。从近年来执纪监督情况看，有的党

员、干部退休后不甘寂寞，热衷于为他人

站台，退而不休搞“贪腐”，大肆谋利。本

条分两款作出针对性规定，其中，第一款

规定了对“离职或者退（离）休后利用原

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配偶、子女及

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从事经

营活动谋取利益”行为的处分，第二款规

定了对“离职或者退（离）休后利用原职

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

本人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

他特定关系人收受对方财物”行为的处

分，分别与《条例》第九十四条第二款、第

一百零四条关于党员、干部在职时的类

似行为相对应。增写上述规定旨在强

调，党员、干部在职时不能滥用职权、谋

取私利，退休后这些要求一以贯之，不能

因退休而降低廉洁标准。 （徐汉鑫）

【条文】

第一百零七条 党员领导干部的配

偶、子女及其配偶，违反有关规定在该党

员领导干部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从

事可能影响其公正执行公务的经营活

动，或者有其他违反经商办企业禁业规

定行为的，该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按照规

定予以纠正；拒不纠正的，其本人应当辞

去现任职务或者由组织予以调整职务；

不辞去现任职务或者不服从组织调整职

务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解读】

《条例》第一百零七条新增规定，党

员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有其

他违反经商办企业禁业规定行为”的，该

领导干部应当按照规定予以纠正；拒不

纠正的，领导干部本人应当辞去现任职

务或者由组织予以调整职务；不辞去现

任职务或者不服从组织调整职务的，对

领导干部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现实

生活中，党员领导干部的不廉洁行为，大

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实际使用了职

权，并因此谋取了私利，必须严惩；二是

虽然没有实际使用职权谋取私利，但存

在利益冲突，属于现实的风险，也必须予

以规范。《条例》本条就是从防止利益冲

突的角度作出的规定。

《条例》规定的“违反经商办企业禁

业规定”，主要衔接的是2022年中央办公

厅印发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

经商办企业管理规定》。该《规定》对家

属经商办企业的情形作了更加全面的列

举，同时对不同层级、不同类别领导干部

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分别提

出了禁业要求，总的原则是领导干部职

务层次越高要求越严。党员领导干部要

按照党中央以及本单位、本地区的相关

规定，加强对亲属的教育和约束，带头廉

洁治家。 （郝敏）

【条文】

第一百二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

一，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

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

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

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

分：

（一）超标准、超范围向群众筹资筹

劳、摊派费用，加重群众负担；

（二）违反有关规定扣留、收缴群众

款物或者处罚群众；

（三）克扣群众财物，或者违反有关

规定拖欠群众钱款；

（四）在管理、服务活动中违反有关

规定收取费用；

（五）在办理涉及群众事务时刁难群

众、吃拿卡要；

（六）其他侵害群众利益行为。

在乡村振兴领域有上述行为的，从

重或者加重处分。

【解读】

《条例》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二款充实

规定，在乡村振兴领域有侵害群众利益

行为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2021 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

大会上宣布，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

面胜利，标志着我们党在团结带领人民

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

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我们从脱贫攻坚

转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但必须清醒认

识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

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全面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

对亲属违规经商办企业行为拒不纠正

在乡村振兴领域侵害群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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